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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批金融控股公司牌照落地，金控新时代正式开启

2022 年 3 月 17 日，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，批准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筹）

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设立许可。自 2021 年 6 月、8 月受理两

企业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申请以来，不到一年时间落地首批两家金融控股公司牌照，

充分体现了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规范发展的重视，进一步补齐金融监管短板，有助于

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。金控新时代正式开启，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：

第一，综合金融集团从起步试点期、高速成长期到规范发展期历经近 20 年，外在

制度和内部管理日益完善，落地金控牌照的时机已经成熟。中国的综合金融集团始于

2002 年，国务院批准光大集团、中信集团、平安集团作为综合金融控股集团试点机构，

三者成为综合经营的探路者和先行军。2005-2016 年，在产融结合、金融改革、科技创

新等多重利好背景下，综合金融集团进入高速成长期，设立对象从央企和大型国有集

团扩展为民营企业、互联网企业，多种形式的金融集团层出不穷，其中有很多以金融

控股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。从企查查数据来看，名称中含有“金融控股”的企业从 2005

年的 206 家增长到 2016 年的 3576 家，年均增速近 30%，注册资本 500 万以上的企业占

比约 80%，足以体现这类企业扩张速度之快、业务规模之大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整

合和协同效应。但监管缺位下的盲目扩张也引发了关联交易、监管套利、脱实向虚等

风险，尤其部分民营金融集团乱象丛生、问题频发，积累了大量的潜在风险。2017 年

以来，国家多次强调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，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新规、金

控监督管理试行办法、金控准入管理决定等相继出台，逐渐补齐监管短板、引导合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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稳健运营，金融控股公司进入规范发展期。2021 年 6 月-2022 年 1 月，央行陆续受理

了 5 家企业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申请，分别为中信集团、光大集团、北京金控、万向

控股、招融投资；中信集团和北京金控获得首批金控牌照，二者分别是央企集团和地

方金控公司的代表，经营规范、信誉较高，率先获批符合渐进式、阶段性的监管思路。

第二，两家获得牌照的金控公司根据自身业务结构确定不同的设立模式，“大金

控”和“小金控”标准各异、特色突出。根据金控监督管理试行办法，设立金控公司

有业务范围、资产规模要求，实控两类金融机构且资产规模达到监管规定的必须申请

金控牌照，根据金融资产占集团并表总资产比例的确定设立模式，金融资产占比超过

85%的企业可以自由选择两种方式，一种是母公司专门设立金控股子公司，即“小金控”

模式，一种是母公司全部转为金控公司，即“大金控”模式；金融资产占比低于 85%

的只能采取“小金控”模式。虽然中信集团和北京金控均符合金融资产占比高于 85%

的要求，但二者选择了不同的设立模式，中信集团采用“小金控”模式，内部设立金

控股子公司统一管理旗下金融机构的股权；北京金控选取“大金控”模式，集团整体

转为金控公司。二者设立模式不同与其各自经营特征和业务结构有关，中信集团非金

融业务板块营收和净利润贡献度较高，2020 年均在 50%左右，“小金控”模式可以更

好地隔离实业和金融板块，在防范风险交叉传染的基础上增强非金融业务的灵活性与

创新性；北京金控以金融板块为主，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整体转变为金控公司，将所

有业务板块纳入金控公司也符合金融严监管要求。

第三，金融控股公司将面临全面、持续、穿透性监管，助力其规范可持续发展，

行业竞争格局或出现新变化。金控监督管理试行办法规定，央行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

实施并表监管，强化金控公司在资本充足、公司治理、流动性、声誉等方面的风险管

理，比如金控公司应建立资本补充机制，资本应当与资产规模和风险水平相适应；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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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主要股东和控股股东的入股资金进行穿透监管，严格审查入股资金来源、性质与流

向；严格控制债务风险，建立健全声誉风险监测、评估和应急处置机制等。获得金融

控股公司牌照意味着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，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、加强全面风

险管理、在合规的前提下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、平衡金融和实业的关系，打造对标国

际、国内一流的金融控股平台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。同时，金控行业竞争格局

或出现新变化，不符合设立要求的金控公司需进行股权转让、业务剥离、更换公司名

称等方面的整改；部分存在问题较大、危害金融秩序的民营类、互联网类金融控股公

司或面临退出浪潮；央行表示正在稳妥有序推动其他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设金融控股公

司，更多满足要求的企业将积极主动申请金控牌照，并借鉴先行机构的经验搭建经营

管理框架、规范业务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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